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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举证，而且未提出延期申请，但是不审理该证据将直

接导致实体裁判上的不公，是否允许适当放宽举证期限要求

？例如，在一起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中，原告要求被告付清欠

款３万元。被告未在举证期间内却在庭审中拿出一份收条，

证明已经付过２万元。在这种情形下，被告提供的收条明显

不属于证据规则所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对此，大多

数意见认为，严格按照证据规则中有关证据失权的规定进行

操作，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一律不组织质证。法院按原

欠条判决后被告可以另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以获得

救济。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应视不同情形不同

对待。如果被告并非出于故意或者严重过失，比如仅仅因为

文化水平很低，确实不能了解举证期限时，可以适当放宽举

证要求，庭审中对该证据予以审查，组织质证；如果被告明

知却故意或出于严重过失或被告有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代理

却未能按期举证，均应由其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理由基于

以下三个方面：１．被告的过失毕竟只是诉讼中的行为过失

，如果让其承担过分严格的过错责任，不仅违背了责任与行

为间的对价性原则；而且亦不符合制度设置的宽容属性。民

诉法对未到庭的当事人尚且考虑其有无正当理由即客观原因

，证据规则更应设置同样程序，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申

请，根据其申请，就有无客观原因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是否

对期满后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２．如果客观事实与法律认



定事实之间的反差太大，往往会使当事人对实体公正产生不

信任感，从而对法院和法律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化解矛盾

、把矛盾解决在最基层。３．即使被告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

形式以获得同等救济，但期间原、被告间的纠纷仍处于待决

状态，改革所追求的诉讼效率又怎能实现？ 二、被告未在举

证期限内举证及答辩，而在庭审中对原告举证积极抗辩，原

告因此向法庭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允许？例如，甲以乙方

业务员出具的结算单为据向乙提起请求支付货款的诉讼。在

法院指定的举证期内被告既未提交证据亦未作答辩，但在庭

审中被告则提出未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积极抗辩。理

由是，该业务员是被告单位离职多时的员工，被告亦未授权

该员工。由于原告庭前未料到被告会如此答辩，虽庭审中其

以业务员行为属表见代理的理由进行对抗，但未能充分举证

，因此向法庭申请另行补充证据。对此，有意见认为，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从其向被告主张货款起就负有

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义务，其未在举证期

限内提供该相关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失权的后果，不允许

延长举证期限。笔者意见相左，原因在于，证据规则未实行

强制答辩及答辩失权制度。如果被告不答辩，法院在庭前就

不能固定争执焦点，原告在不知对方如何抗辩的情况下，只

能单方面凭自己对案件本身及适用法律的理解进行举证，不

可能预见或毫无针对性地举出全部证据。如本案原告诉前与

被告往来过程中，一直是由该业务员出面，被告从未提过异

议。因此，原告未能料到被告在庭审中会如此答辩，仓促间

不得已以该业务员行为属表见代理行为进行“防御突袭”。

由于事前准备不足难免陷入被动。如果不允许原告补证，原



告因此也失去了公平论战的机会，这与现代诉讼精神首先强

调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本意是不相符的。所以，从合

理性角度出发，笔者考虑是否能将证据规则中的第三十五条

关于“不受第三十四条限制，由法院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

规定类推适用于上述情形。 三、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有

关的证据，但未提交答辩状，亦未到庭参加庭审，对于这些

证据是否应当组织进行质证？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认为，

不组织质证。理由是：被告的举证义务中包含了其说明其所

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和证明对象的义务。其不向法庭作任何的

答辩，应视为其自愿放弃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的抗辩权，应

当视为其“逾期不举证”，参照证据规则不组织质证。另一

种即笔者所持意见认为，一般应当组织质证。因为被告毕竟

已在举证期限内履行了举证的基本义务，尽管未说明证据来

源和证明对象，但并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逾期不举证”

，何况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一般都能大致推测到被告答辩的

观点。笔者在实践中遇到一起租赁合同欠付租金纠纷，被告

于庭前向法庭邮寄了一份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解除原租赁合

同的协议原件，但无任何的书面答辩。开庭日承办人与被告

电话联系后，被告称其举证内容已非常清楚，其抽不出时间

亦无必要到庭答辩。在这个案件中，显而易见，被告提供的

该份证据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实体裁判，而且该证据所要证明

的内容也是一个法官甚至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都能作出推断

的，如果我们刻板地不进行质证，这对被告而言公平吗？当

然，我们从证据内容中无法揣测或者推定被告提出这些证据

的意图时或者证据与案件缺乏直接关联时除外。 四、被告在

提出管辖异议后，举证期限是否需要重新确定？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不需要重新指定。理由是：最高法院之所以规

定举证期限，目的就是固定诉讼焦点，提高办案效率。因此

，一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与否

，都应将举证期限锁定，提出管辖异议的时间应当计算在举

证期限内。另一种认为，举证期限应在确认管辖生效以后重

新设定。笔者赞同该意见。理由是：管辖权异议的提起，从

一般意义上讲，仍处在诉讼程序过程中，但这个过程尚处于

未作出裁决之前，接收和审查当事人所举证据的法院都无法

确定，更谈何去审查证据本身（属实体法阶段）。因此，笔

者认为，证据规则所指的举证期限应是在审判主体以及原、

被告主体都已确定的情况下的时间起讫，对被告提出管辖权

异议的一段时间不应计在其中。 五、一定条件下简易程序转

化为普通程序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多数意见认为，

证据规则中对普通程序不少于３０天的举证期限应理解为在

整个诉讼程序中应给予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不少于３０天。而

在实践中，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时，一般指定期限往往少于

３０天，在此情形下，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不论当事人是否申请都应当延长举证期限，以保证前后指定

的期限总共不得少于３０天。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

，简易程序中指定的举证时限是法院依法进行的有效指定，

不因程序的改变再作变更，而且这种变更也没有司法解释依

据。况且证据规则中已经为在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的当

事人设立了补救措施，即给予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权

利。如果当事人在原简易程序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

举证的，可以申请法院延长举证期限。 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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